
主题研讨：跨学科视野中的中西法治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王　蔚

　　内容提要：修宪权的性质及其限制模式是宪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法国作为制宪
权概念的源起国，在政治生活中频繁使用修宪权。但宪法修改在规范逻辑和实践运行中

存在较大差异：规范中既有实质限制，又有形式限制；而在实践运行中，宪法修改功能的政

治性品格凸显，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实在法适用影响甚巨。宪法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

等可以对宪法修改之限制进行审查的主体更多保持消极审查态度。究其原因，乃是宪法修

改的理论在“政治－法律”不同场域之中产生了差异，呈现了自然法与法实证主义两种法律
思想对法律规范和政治事实的不同影响，而法实证主义在实践中占了上风。当然，不同学说

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

等层面均可调和，从而使得宪法修改成为守护宪法秩序和政治制度最为重要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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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宪法的两个“身体”？

一直以来，宪法学因主要涉及国家制度的研究而徘徊在法律与政治的交界。学界关

于如何安放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的关系颇有一番论争。政治与法律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具体而言，宪法在形式和实质意义上展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首先，形式宪法是指所有在

法律秩序的等级体系中处于顶端的规范，无论其是否包含在被称为“宪法”的文件中。一

般而言，此类规范只有经过特殊程序才能被修改。其次，实质宪法以规范之适用实践为研

究对象。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学更多指向法教义学，只是一种准认知活动；而实质意义上的

宪法学则与法实证主义有关，更常被称为宪法科学。〔１〕

·１５·

〔１〕 Ｖ．ＭｉｃｈｅｌＴｒｏｐｅｒ， 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ｔｒｅｄｒｏｉｔ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ＣＵＲＡＰＰ（ｄｉｒ．），Ｄｒｏｉｔ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ＵＦ，
１９９３，ｐｐ．８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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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与实质宪法的双面指向下，宪法更加呈现出法律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修宪权

的限度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宪法问题之一，引领我们思考政治要素能在多大程度影响宪法

规范的变迁。在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法国扮演了较为重要的领导角色。为了弥

合国家、社会、个体在大变革时代的价值冲突，法国的宪法修改成为了调整法治国内在冲

突和推动宪法变迁的重要工具。在此背景下，有关修宪权限制的争论在法国成为热点问

题。在修宪问题上，法国宪法文本和宪制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规范层面，《法兰西

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规定：“修改宪法的提议权，同时属于共和国总统和议会议员，
共和国总统依照总理的建议行使此项提议权。宪法修正案的草案或建议必须在第四十二

条第三款规定的时限条件下进行审议，并由议会两院以相同的条件进行表决。宪法修正

案经全民公投通过后即为最终版本。然而，当共和国总统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提交给

由议会召集的国会时，宪法修正案草案不应提交给全民公投；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修正案

草案只有在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时才能获得批准。国会的主席团为国民议会的主席

团。当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修订程序。共和制政府形式不能

成为修改对象。”该条第４款规定了修改宪法的时间限制，当领土的完整性受到影响时，不
得启动或继续进行修改程序；第５款则包含了实质性内容的限制，不得废除共和政体。在
实践层面，宪法修改功能的政治性品格凸显，这尤其体现为国家公权力机构之间的微妙关

系，１９６２年时任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利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１１条拓宽了宪法修
改运行的路径。该条规定：“共和国总统可以根据《政府公报》发表的、政府在议会会议期

间所提出的建议或者议会两院提出的联合建议，将含有认可共同体协定的或者旨在授权

批准一项不违反宪法但可能影响［现行］制度运行的条约的一切有关公共权力机构组织

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投票。如果公民投票决定通过该法律草案时，共和国总统应在前条

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公布。”〔２〕第８９条虽然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宪法修改程序，但也存在不
少缺陷和空白，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第１１条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并可能继续在法律
教义和政治实践中得到虚拟和真实的使用。可以说，法国宪法实施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

通过宪法修改缓解政治危机。因此，关于宪法修改限度的争论成为了法国国家治理的重

要问题。

本文以法国为例，以修宪规范逻辑和制度运行的差异为论述起点，对规范逻辑中实

质与形式的双重限制进行概述，并对实际运行中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法院的立场变

迁进行探讨，最后将宪法修改的理论放置于“政治 －法律”场域之下，就不同场域中呈
现出来的情况进行对比，试图挖掘自然法思想与法实证主义对法律规范的不同影响，从

而论证宪法修改是守护宪法秩序的重要机制。对法国模式开展分析，有助于从比较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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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第１１条后来经历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１９９５年，第二次是２００８年。１９９５年的修改扩大了启动全民公投的可能
性，可以提交公投的事项除了涉及公权力组织外，还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改革、公共服务等；２００８年的修改扩大了
全民公决范围，建立了全民公决提议权共享机制，允许民众及其代表分享全民公决启动权。自此，五分之一的国

会议员在获得十分之一合格登记选民联署支持后即可就第１１条第１款规定的事项发起全民公决。参见张莉：
《法国２００８年宪法修改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１０３－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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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一步思考宪法修改中乃至宪法实施中蕴含的法律与政治理论、方法等深层次交

叉问题。

二　规范逻辑下宪法修改的实质与形式限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设专章第１５章规定“宪法修改”，该章只有一条即第８９
条。该条的设置主要是吸取历史教训，试图避免立法权单方面主导修宪或内阁一家主导

修宪可能导致的国家治理危机，创设了政府和议会平衡的修宪机制。该条自生效以来，已

被使用了二十二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８９条，第１１条因其可以诉诸全民投票，也曾
被戴高乐用来作为绕开议会两院从而启动宪法修改的工具（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法国由
此完成了共和国总统选举从间接选举到直接普选产生的制度转变。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

第８９条内在的缺失赋予了参议院与国民议会同等的修宪阻碍权，而民主正当性缺失的参
议院不应与国民议会具有同样的权力，这一机制也引发了戴高乐的不满，使他从宪法历史

层面追求人民公投的正当性并付诸实践。然而，第１１条只在１９６２年成功使用过一次，从
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７日戴高乐发起关于区域化和废除参议院的公民投票失败后，此种有争议
的宪法修改程序便再没有使用过。总体而言，第８９条构成了修宪的总体框架，而第１１条
在政治实践中赋予了修宪另一种可能，成为第８９条的补充。

规范层面，《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对行使修宪权力规定了实质内容限制
和形式上的三项时间限制，并可通过不同宪法条文的关联解释表现出来。

（一）实质层面之限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５款规定了唯一的实质限制：“不得修改共和政
体。”这与１９４６年意大利《宪法》第１３９条有很强的相似性，该条规定：“共和制形式不能
进行宪法修改。”第８９条第５款具有悠久的历史要义。早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１８８４
年的宪法修正案就规定：“共和国政府的形式不应成为修正案的主题。”这标志着共和党

人在政治上战胜了君主主义者。当时，这一修改实际上针对１８７５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宪法》第８条，以防止麦克马洪回归君主制的制度尝试。然而法国学界曾长期对这一规定
的效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实质限制的法律效力微弱，可以被针对宪法修改限制条款的修改

轻松绕过。例如有学者认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看，宣布某种政府组织形式不可侵犯显

然毫无价值，因为这无法确立宪法某些条款的绝对不可侵犯性。这类规范只具有宣示意

义，对继任者没有法律约束力。〔３〕 换言之，与宪法文本所宣称的规范层面“不可侵犯性”

不同，法国宪法学说对这种宣示的效果更多抱持怀疑论调，认为宪法修改的实质限制很难

在实践中延续。具体而言，实质限制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例如到底什么是“共和制”并无

定论，第８９条中的“共和制”与“民主”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关系也不甚清晰。持一元论的
学者指出：“广义的共和国概念构成了共和制的遗产……包括《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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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Ｖ．ＪｏｓｅｐｈＢａｒｔｈéｌéｍｙｅｔＰａｕｌＤｕｅｚ，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ｄｒｏｉ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Ｓｉｒｅｙ，２ｅéｄ．，１９３３，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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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条以及共和国法律所承认的基本原则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基本价值观。”〔４〕在此，共和
制不仅与君主制对立，而且与民主同义。正如奥里乌所言，“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由选举产

生的政府形式。”〔５〕因此，第８９条第５款也可被解释为同样保护民主形式，使其不得成为
后续宪法修改的对象。换言之，本款规范意涵可以被解释为禁止建立世袭君主制和独裁

共和国。但持二元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应该狭义理解第８９条中的“共和制”，只要没有建
立一个世袭的国家元首，就处于一个共和制的样态结构中。根据这一严格意义的解释，共

和制并不等同于民主。从法律上来说，禁止改变共和政体只是禁止重新建立世袭君主制

或帝国。因此，关于禁止修改共和政体的问题，实质限制层面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一条款

所禁止的实际范围。

（二）形式层面之时间限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和第７条中明确规定了两项形式层面上的时间限
制：领土完整受到影响时或总统职位空缺时不得修改宪法。此外，该法第１６条也规定一
项隐性的时间限制，即总统特别权力行使期间不得修宪。第１６条的规定通过宪法委员会
判例确认，获得实在法规范效力。

１．领土完整受到影响时禁止修改宪法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４款规定了第一项时间限制：“当领土完整受到

影响时，不得启动或进行修改程序。”追溯历史，本项限制是对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０日宪法性法
律的回应，该法律获得通过时，法国部分领土被德国军队占领。〔６〕 本项限制得到１９４６年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第９４条的正式确认，该条规定：“在外国军队占领全部或部分
本土领土的情况下，不能修改宪法。”现行宪法起草初期，戴高乐主持起草宪法采纳了这

个方案。然而，宪法咨询委员会认为维持这样的方案实际上会导致“剥夺国家更好地对

敌人发动战争的手段”，〔７〕宪法咨询委员会通过采取不同措辞的方式赢得了政府的支持，

该措辞即上述第８９条第４款中提及的“领土完整受到影响时”。通过语义对比可以发现，
第８９条第４款对危机情况的描述采用了更广泛的概念，禁止对宪法进行任何修订；然而，
有关禁止的具体内容则较为模糊。例如“领土”的概念如何根据国家法律或国际法来界

定就存在不确定性。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在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发生的叛乱能

否被视为对领土完整的攻击。〔８〕 不确定性在逻辑上难以解决，宪法也没有授权任何国家

机构可以判定是否存在对领土完整之攻击。〔９〕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第８９条第４款规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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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令基本上是道德范围，不具有完整的规范性。〔１０〕

２．共和国总统职位空缺期间不得修改宪法
第二项时间限制乃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７条最后一款确定：“在共和国

总统职位空缺期间或在宣布共和国总统执政遭遇障碍到选出其继任总统的期间，本宪法

第４９条、第５０条以及第８９条都不能适用。”经过宪法体系解释后，可以得知在参议院议
长临时行使总统职能期间，不得对宪法进行修改。参议院议长行使临时总统职位受阻后，

由政府行使临时总统职位时也不能进行修改。究其原因，修改宪法是一种具有重大政治

意义的行为，不仅在总统广义上的缺位期间执行修宪行为的紧迫性不高，而且参议院议长

滥用权力的风险极大。所以，本条的规范目的也可以理解为防止议会利用共和国总统职

位的意外空缺匆忙修改宪法。〔１１〕

３．总统特别权力行使期间不得修改宪法
第三项时间限制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１６条规定的特别权力生效时禁止修

改宪法。这一限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隐性时间限制，因为该限制并没有包含在第１６条的
文本中，也没有包含在其他条款中。该项限制主要通过两个路径达致宪法修改有关规范

层面：

第一个路径是从学说层面对第１６条进行目的解释。〔１２〕 该条赋予了共和国总统特殊
的权力，以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权力机构尽快履行职能。因此，总统必须重新建立正常的宪

法秩序，即适用本条程序之前的国家常态化秩序，而在总统诉诸第１６条开启特别权力的
情况下，说明宪法秩序已经进入非常态，不能通过修改宪法的手段予以恢复。法国最高行

政法院也在判例中重申这一目的解释：“的确，为适用《宪法》第１６条而采取的措施倾向
于确保宪法权力的正常运作，而不是将其改变。”〔１３〕

第二个路径是通过宪法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９月２日第９２－３１２ＤＣ号决定确认第１６条构
成时间限制。在该项决定中，宪法委员会基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４款规
定的情况（即对领土完整的攻击）和第１６条的执行条件（即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和直接的
威胁）之间的相似性做出决定。部分学者赞同宪法委员会的立场，认为这是对第１６条和
第８９条的交叉解读：第８９条禁止在领土完整受到影响时进行任何修改；现在，适用第１６
条的理由之一也正是产生了对领土完整的严重和直接的威胁。因此，通过逻辑类比和必

要的延伸，在第１６条的适用期间不可能进行任何修改。〔１４〕 自此，学术思想进入了实在法
体系，成为宪法规范之一。

（三）修宪程序进行的形式要件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１－３款中对修宪的程序作了基本规定。修宪程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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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ｔ，Ｌａｒé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ｓｌａＶ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ＬＧＤＪ，１９９４，ｐ．６２．
Ｖ．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ｔ，Ｌａｒé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ｓｌａＶ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ＬＧＤＪ，１９９４，ｐ．６２．
Ｖ．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ｔ，Ｌａｒé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ｓｌａＶ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ＬＧＤＪ，１９９４，ｐ．６３．
Ｃ．Ｅ．Ａｓｓ．，２ｍａｒｓ１９６２，ＳｉｅｕｒＲｕｂｉｎｄｅＳｅｒｖｅｎｓｅｔａｕｔｒｅｓ，Ｒｅｖｕｅｄｕｄｏｉｔｐｕｂｌｉｃ，１９６２，ｐｐ．３１４－３１５．
Ｖ．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ｒｏｉｔｄｕ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ｅｕｘ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Ｍｏｎｔｃｈｒｅｓｔｉｅｎ，３ｅé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３，ｐ．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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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需要获得不同公权力机构之间两项重要共识：一是行政权内部的共识，二是议会两院的

共识。换言之，总统、总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之中任一主体若反对修宪，均会导致程序难

以启动或继续。

１．修宪之启动
根据第８９条第１款，修改宪法的启动权由总统和议员共享。在第一种情况下，总统

可提出一个宪法修改草案（Ｐｒｏｊｅｔ）；在第二种情况下，议员可提出一个宪法修改建议案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规范层面上，修宪草案的提出需要行政权内部的共识，共和国总统启动修
宪程序必须得到总理的副署。相反，议员提出的修宪建议案不需要满足任何特定的条件，

议员修宪建议可以以修宪建议案的名义，并以普通立法事项提案的形式提交。此外，宪法

并未要求满足一定数量的议员才可以启动修宪。理论上，国民议会或参议院的任何一名

议员均可以提出宪法修改建议案。而实践中，自１９５８年以来，根据第８９条程序进行的二
十二次宪法修改都源于第一种情况，即由总统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２．宪法修改草案或建议案的起草与审议
修宪的准备工作由议会按照普通的立法程序进行。第８９条第２款规定：“草案或拟

议的修改必须由议会两院以相同的条件进行表决。”换言之，未经两院同意，不能根据

第８９条对宪法进行修改。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投票权重中处于平等的地位。总理无权
召集两院联合会议，政府也不能要求国民议会作出最后决定（《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

第４５条）。因此，第８９条实际上规定了修宪中的平等主义两院制。与普通法律的修改一
样，修宪草案或建议案由相对多数表决，不考虑缺席或弃权。〔１５〕 修宪程序仅在以下方面

与立法程序存在两项差异：其一，政府必须向部长会议提交修宪建议案，以供后者批准。

其二，政府不能在任何层面限制参议院。〔１６〕 总之，普通立法程序是国民议会主导立法，而

宪法修改过程则是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具有同等参与的权重。

３．宪法修改草案或宪法修改建议案的最终通过
一般而言，在法国宪法规范之下，宪法修改事项均须经公民投票批准。但仅就宪法草

案的批准而言，共和国总统可免于开启全民投票，而是将其提交给国会（Ｃｏｎｇｒèｓ）进行批
准。国会即议会两院联席会议的唯一任务是代表人民批准议会两院通过的文本，但不能

对文本进行修改。国会的主席团是国民议会的主席团，国会的召集需要共和国总统颁布

法令，但须经总理副署。国会在凡尔赛举行。国会组织的辩论内容仅限于由国民议会和

参议院的每个政治团体对投票进行解释，然后进行表决。表决的方式为主席台上点名进

行。自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８日修改议事规则以来，表决也可按照大会主席团规定的其他程序
进行。宪法草案的最终批准必须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１７〕

·６５·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１５〕

〔１６〕

〔１７〕

Ｖ．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ｘｉ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９ ，ｉ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ＬｕｃｈａｉｒｅｅｔＧéｒａｒｄＣｏｎａｃ（ｄｉｒ．），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２ｅé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ｐ．１３３１．
Ｖ．ＤａｎｉｅｌＧａｘｉ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８９ ，ｉ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ＬｕｃｈａｉｒｅｅｔＧéｒａｒｄＣｏｎａｃ（ｄｉｒ．），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２ｅé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ｐ．１３３１．
本部分内容参见法国国民议会官方网站对最新宪法修改程序的介绍，Ｅｎｌｉｇｎ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ｆｒ／ｄｅｃｏｕｖｒｉｒ－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ｒｏｌｅ－ｅｔ－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ｄ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ｓ－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ｓ－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ｓ／ｌａ－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３－３０］。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综上，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框架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为核心，关联
第７条、第１１条、第１６条等条款构成，宪法教义学的视角下可以对法国宪法修改的规范
体系做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检视。然而，这一规范体系也存在一些漏洞，尤其聚集于程序全

周期中参议院的角色定位和总统权力行使的具体操作，例如在参议会多数政治倾向与政

府多数长期相悖时，尤其是在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共同执政的“左右共治”期间。而总统

在修宪程序中有一些恣意的空间，特别是在修宪程序的最后阶段拥有非常重要的自由裁

量权，例如在两个议院均对修宪草案进行投票后，理论上，总统可以自由裁量是否召集国

会。若拖而不决，可阻碍修宪。这一现象揭示了第８９条的一系列缺陷和漏洞：例如总统
在全民公投和议会会议之间的选择没有限制；总统决定将修订文本提交最终批准的时间

没有限制；总统可以选择停止程序；存在暂停之后恢复程序的可能性等。因此，这一体系

赋予了法国政界灵活运用第８９条进行宪法修改的权力，也在实践运行中导致宪法政治性
一定程度上遮蔽法律性的模糊现象。

三　宪法修改的实践运行：模糊的界限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启动修宪程序的重要特点在于要求行政机构内部
必须取得共识以提出宪法修改草案，并得到议会两院的同意。换言之，不论共和国总统、

总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任何一个机构持反对意见，都会阻止宪法修改。此外，除前两次

修改外，其他修改都是根据第８９条进行的，均由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批准宪法修改草案，只
有一项是在２０００年通过公民投票程序批准通过。无论是宪法修改的启动，还是审议和最
终通过，都需要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深入的沟通、商谈与妥协。国家权力配置与运行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修宪是否能启动。在此类实践逻辑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迄今

为止的二十四次修改均凸显了政治性特征。面对政治性特征在法国的突出显现，宪法委

员会表现得较为消极。在审查宪法修正草案过程中，宪法委员会对如何评判修宪权的限

制表现出自我抑制的态度。

（一）二十四次修改之三大类型：政治性凸显

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如何限制修宪权的问题并没有成为主流关注的问题；自１９６２年
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启动全民公投后，该问题开始引发关注；１９６９年，戴高乐再次诉诸公民
投票程序并出现明显的合法性危机之后，该问题才进入学术主流研讨的范围。然而，法国

修宪权限制的问题在规范逻辑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宪法修改的实践凸显了政治性

诉求。例如，近年来法国宪法修改过程中，大部分修正案均不是制宪者自上而下推动的。

恰好相反，多数修正案都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推动。宪法修改成为在危机时期国家治理的

有效手段。总体而言，宪法修改有着不同的具体诉求，依据具体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政治制度运行和政治生活剧变的投射。这一系列修正案主要涉及总统职

权行使之民主正当性的提升、议会监督权的强化以及宪法委员会在国家职权配置中作用

的实效化。这一系列改革的肇始是１９６２年总统选举制度由间接制变为直接制的改革。

·７５·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１９７４年宪法修改赋予国民议会议员或参议员向宪法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合宪性审查的
提请权，此举试图强化议会中少数党派对执政党的制衡，也间接提升了宪法委员会作为新

的国家机构在权力配置及冲突协调中的实际作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日的改革建立了总统
五年一任的制度，并基于防范“共治”风险，将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日期靠近。

第二大类涉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和法国地方分权的深入。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宪法改革
将地方分权（Ｌａｄé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引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１条，赋予每个地方自
治单位的选民向地方议会请愿之权利，还认可了地方自治单位的财政自主权。法国有四

次宪法修改与欧盟一体化建设有关：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５日宪法修改涉及《欧洲联盟条约》的
批准；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５日宪法修改涉及《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批准；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宪法修
改旨在为通过《欧洲宪法条约（草案）》铺平道路，但同年５月２９日的全民公投否定了这
一进程；２００８年２月４日宪法修改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１５章，由此，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１３日２７个欧盟成员国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得以在法国正式通过。这一类宪法改革注
重欧洲人民共同遗产概念之构建，代表着法国主权利益向欧盟的释放。

第三大类旨在迎合社会的民主诉求与环境保障要求。１９９５年８月４日宪法修改扩
大了全民公投的适用领域，可以提交公投的事项除了可以涉及公权力组织外，还可以涉及

社会经济领域改革和公共服务等问题。１９９９年７月８日修改促进男女在选举领域的实
质平等，提升女性担任民选代表的机会。

２００８年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受到政治博弈影响，例如，起草修正案的专家委员会在讨
论修改哪些内容和具体修改目标时纳入了政治考量的范畴，修正案对法国的政治制度进

行了现代化变革。２００８年宪法改革重建了有利于议会的制度平衡，改变了宪法在法律和
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但宪法大多数条款的影响将取决于此后通过的组织法的内容。〔１８〕

（二）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从修宪创议权到拒绝实质审查

在宪法文本的规范逻辑下，宪法修改同时存在实质和形式限制，然而法国宪法委员会

判例却只确认对修宪权进行的程序予以形式限制，拒绝审查有关实质限制。在此凸显了

政治与法律在宪法实施中的两难：既需要接纳现实主义对宪法渊源的先在性和必要性贡

献，又需要确保宪法规则在教义学意义上的清晰性、明确性和安定性。〔１９〕

１．宪法委员会积极审查进而获得修宪创议权
１９９２年判决为宪法修改草案或建议案的合宪性审查留下了可能性。该判决的直接

来源是宪法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４月９日关于《欧洲联盟条约》的第一号决定。该决定宣布《欧
洲联盟条约》的某些条款违反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特别是欧盟的成立与国家主权

至上之间的矛盾（《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３条）。为了促进该条约顺利通过，法国政
府采取“修改—补充”的做法，在宪法中增加一条，以缓解《欧洲联盟条约》部分条款被宣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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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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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违宪的危机。１９９２年６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新增第８８－１至８８－３条，授
权国家转让部分主权权利。在这种情形下，宪法委员会在宪法修改制度上间接地获得了

一种宪法修改启动的动议权，通过判决条约部分违宪促使政府启动修宪。

２．宪法委员会自我限制管辖权从而拒绝审查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７日国会批准通过关于“共和国地方分权组织”的宪法性法律，随后部

分社会党参议员对该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主要系争要点在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

法》第１条规定的“共和国不可分割”原则与第７２条承认的地方组织设置之间是否存在
矛盾。〔２０〕 提请合宪性审查的参议员们认为第７２条新增有关地方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尤
其是给予地方实验权和财政自主权过多的自治权限违背了“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原则。

然而，宪法委员会没有对案情进行实质裁决，而是直接拒绝审查合宪性提请，并对宪法委

员会的管辖权范围进行了较为谦抑的确认。宪法委员会在 ２００３年 ３月 ２６日的决定
（２００３－４６９ＤＣ）中指出，宪法委员会并没有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６１条或第８９
条或任何其他条款中获得对宪法修改的审查权。因此，宪法委员会无权审查宪法修改中

所涉及的地方分权条款。

３．宪法委员会判例引发的争议
正如前述，宪法委员会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６日有关地方分权的宪法修正案审查的决定

中否定了自己的审查权。该项决定的官方评论指出，“宪法委员会消除了１９９２年９月２
日关于《欧洲联盟条约》的第９２－３１２ＤＣ号决定所产生的歧义。”〔２１〕这似乎表明了宪法委
员会的立场与“宪法修改无限制说”一致。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该决定以基于宪

法委员会管辖权性质的推理为名回避了实质性问题，从而促进了学界大讨论。〔２２〕 多位学

者认为相关的系争问题涉及宪法委员会的审查权限问题，〔２３〕也有学者把焦点放置于技术

层面即宪法修改草案是否可诉的问题。〔２４〕 理论层面的探讨曾进一步追踪到宪法规范，即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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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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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直是单一制国家。２００３年宪法修改开启了地方分权制度层面的建设，修改后的第７２条第１款确立地方
组织基本制度为“市镇—省—大区”：共和国领土单位是市镇、省、大区，具有特殊地位的领土单位和其他地方组

织依据立法创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替代本款规定的一个或多个单位。第７２条第２款确定辅助性原则这一
中央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各地方领土单位有权作出决定，以使其全部职权在其层级内获得最好的实

施。”第７２条第３款确认自由行政为地方公法人的基本权利：“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自由
行政，享有行使职权所需的条例规定权。”第７２条第４款认定地方试验权制度：“在组织法规定的条件下，若不涉
及行使公共自由和宪法保障的权利的基本条件，且在法律或者条例预先规定的情况下，各领土单位或联盟体可

以在特定的目标和时间内对规范其行使职权的立法条文和条例进行试验性变通适用。”第７２条第５款对大区、
省、市镇之间关系进行厘清，为进一步促进地方自治事项规定了互不监管原则：“任何领土单位不得对其他领土

单位进行监管。若行使职权需要多个领土单位协助，则可通过立法授权其中一个领土单位或者领土单位联合体

中任一个负责具体组织。”第６款体现了维护单一制的需要，保证国家对地方的监督：“在共和国各领土单位内，
国家代表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对地方进行行政监督，并保证法律获得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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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超宪法性”规范等问题。

首先，宪法委员会的立场与宪法审查提请人存在相悖的情况。在有无审查权限的问

题上，宪法委员会更多是“自我克制”。如果其承认有权在没有选民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审

查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类行为可被解释为越权，容易将宪法委员会置

于“法官政府”的指责之下，宪法委员会的民主正当性问题也随之呈现。提请人认为宪法

委员会应该更为积极，要求其宣布有管辖权。此外，提请人认为虽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

法并没有明确赋予宪法委员会审查宪法修改草案的管辖权，但宪法委员会也曾经在文本

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自我扩权，例如宪法委员会曾在文本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宣布

其有权审查国民议会议长提交的有关议会议事规则的合宪性审查提案。

其次，是否有“超宪法性”规范存在争议。宪法委员会不接受提请人基于主权主义者

的推理，认为“修改—补充”类别的条款已经消除了１９９２年４月宣布的违宪行为。宪法委
员会奉行实证主义论，即修宪权是以自由裁量的方式修改宪法规范的权力（无限制说）：

“考虑到一方面要遵守《宪法》文本第７条、第１６条和第８９条第４款规定的不得启动或进
行宪法修改的期限，另一方面要遵守《宪法》第８９条第５款的规定，即‘共和政体不能成
为修改的对象’。制宪权至上意味着有权机关可以自由地以它认为适当的形式废除、修

改或补充具有宪法价值的规定；因此，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制宪权在宪法文本中引入新的规

定，这些规定可能突破了具有宪法价值的规则或原则；这种突破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

是暗示的。”〔２５〕这一与选举权（ｄｒｏｉｔｄｅｖｏｔｅ）有关的原则立场在宪法委员会决定中得到重
申，涉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８－２条授权转让主权权力，特别是铸币权等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２００３年宪法委员会的决定禁止对修宪法案的合宪性进行任何可能的司法
审查。〔２６〕

此外，自１９６２年有关总统选举模式的宪法修改以来，共和国总统通过使用《法兰西第
五共和国宪法》第１１条规定的程序授权不经政府批准进行全民公决的方式，将启动修改
的权利事实上占有。正是通过这一程序，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式被修改为直接普选（根

据修改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６条，选举方式是间接选举）。当参议院议长将此
修正案提交给宪法委员会时，宪法委员会拒绝对该修改程序的合宪性问题作出裁决，而以

一种自我限制性的方式解释其权限，认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６１条没有授权宪
法委员会审查公民投票后通过的法律。在其决定中，宪法委员会强调宪法文本对法律的

起源这一问题保持沉默，而宪法委员会是在宪法价值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宪法委员会是规

范公权力机构活动的机构，在第６１条规定的审查对象只能是议会通过的法律，而全民投
票通过的法律代表主权直接表达，不能成为审查对象，应该对议会两院联席会议进行的宪

法修改和公民投票产生的宪法修改加以区分。

最后，关于宪法修改有限制还是无限制的学术争论一直存在。赞成限制修宪权的学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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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张不应过分信任负责修改宪法文本的机构，这些机构只是特定情况下政治多数的体

现；因此，如果这些机构的权力行使不受任何限制，等于将法治、民主、言论自由等重要原

则的维护交由其任意判断。而赞成无限修改权的学者则认为，宪法修改的基本特征是一

个不可观察的事实，难以判断超过哪个阶段的修正案损害了宪法中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内

容。形成判断意见必然意味着应委托一个权威机构来决定：即宪法委员会。同时，宪法修

改程序的确定也需要形成政治共识。那么，宪法委员会如何抵制政治机构的可能反应呢？

与此同时，仍然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宪法委员会将根据宪法修改的受欢迎程度来选择其

审查的程度。其他问题出现在合法性方面：宪法委员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身“没有最

后发言权”的基础上的，如果宪法委员会通过审查宪法修改实际占有了最后发言权，这可

能构成另一种自相矛盾，民主正当性进一步受质疑。在比较法层面，其他国家宪法法院也

会发表审查声明，但在执行时仍然相对谨慎，只有非常少的情况下才会废除已正式投票的

宪法修改案。宪法委员会、最高行政法院等可以对宪法实质限制进行评价的主体更多持

消极审查态度。如何对修改宪法的权力进行限制，是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

对修宪权的限制进行讨论，很容易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纠结，导致偏离论题。特别是对

部分条款不得修改的规定进行讨论时，可能会涉及宪法制定时的最高权力，或者是一个法

律秩序中最需要捍卫的根本性“价值”。〔２７〕

然而，最高行政法院与宪法委员会在有限制说与无限制说的立场上和而不同。虽然

均否认“超宪法性”规范的存在，也就是否认宪法修改的实质限制可能性，但仍然展现了

以法安定性原则为依据限制宪法修改的可能。首先，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发

表的意见（Ａｖｉｓ）与宪法委员会的立场基本相似。〔２８〕 该意见涉及批准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５日在

斯特拉斯堡通过、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法国签署的《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ａｒ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ｒ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提出这一意见的原因是宪法委员会在１９９９年

６月１５日的决定中认为，该宪章赋予了“在使用这些语言的领土内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

言的群体的具体权利”，因此，宪法委员会认为该宪章涉嫌违反共和国不可分割、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和法国人民独特性的宪法原则。〔２９〕 在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的第一份意见中，最高

行政法院对批准宪章表示了强烈的保留意见，尤其是提出该宪章部分内容直接违背“平

等、团结、正式使用法语和不分离国家主权”原则。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０日的第二份意见中，

最高行政法院再次回应政府的疑问，即是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以消除《欧洲区域或少数

民族语言宪章》违宪的障碍。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宪法中没有超宪法的原则可以用来评

估宪法的修改，只能审查提交给法院的草案是否可能实现政府既定目的。〔３０〕 最后，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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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前红：《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改与新时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人大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第６页。
参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官方网站，Ｅｎｌｉｇ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ｎｓｅｉｌ－ｅｔａｔ．ｆ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ｖ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ｖｉｓ／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ａｖ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ｌ－ｏｂｊｅｔ－ｄ－ｕｎ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ｅ／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ｈａｒｔｅ－ｅｕｒｏｐ
ｅｅｎｎｅ－ｄｅｓ－ｌａｎｇｕ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ｓ－ｏｕ－ｍｉｎｏｒｉｔａｉｒｅ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０３－０１］。
Ｖ．ＣＣ，Ｄéｃｉｓｉｏｎｎ°９９－４１２ＤＣ，§１０．
Ｖ．ＣＥ，Ａｖｉｓｄｕ３０ｊｕｉｌｌｅｔ２０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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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在某种意义上重申了宪法委员会的立场，拒绝在超宪法原则的基础上审查；但最

高行政法院认为以修改宪法的方式批准宪章将造成国内法律秩序与国际法律秩序之间的

混乱，因此以违反法安定性原则为依据否定了政府的意见。

四　宪法修改界限中的政治与法律论争：
　　自然法思潮与实证主义的交织影响

由上可知，修宪权无实质限制学说虽已经通过宪法委员会２００３年判决进入了实在

法，但宪法修改的基础理论问题仍徘徊在自然法与实在法之间，宪法修改限制的界限问题

仍然比较模糊。一方面，受自然法影响，宪法委员会１９９２年审查被视为“宪制权”内容的

宪法修正案，尽管宪法委员会无权实质“审查”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但仍然间接地评估了

此类法律。另一方面，对实在法的分析表明，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表明其没

有采纳制宪权和修宪权之间存在位阶差异的学说，而更多地将修宪权视为一种派生的制

宪权，否认对宪法修改实质限制的可能性。其内在的逻辑在于，如果宪法可以对其修改设

定限制，那么此类自然法意义上的“超宪法原则”就不能由制宪权创造和修改，更无法由

宪制权创造和修改。〔３１〕 此外，学说的争论逐渐暴露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宪法修改的规

范如何限制政治权力，政治论域中的宪法修改又如何有效参与国家政治变革，于是宪法修

改的界限指向了更为根本的政治与法律两个论域的交叉论争。

（一）两大学术脉络：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争议

一直以来，法国学界有关宪法修改限制的理论研究中，存在大相径庭的两大学术理

路，学说的差异聚焦于宪法修改是否能成为合宪性审查对象之争议。第一派是法实证主

义：这一派基于实证主义的考虑，捍卫制宪权的至上性。〔３２〕 实证主义学说认为修改宪法

是制宪权的一大权能，宪法条文中不能有阻碍宪法修改的规范，在这一思潮下，修宪权内

涵于制宪权之中，仅仅是制宪权的一部分。宪法中不应该存在阻碍制宪权行使修改功能

的实质规范，宪法委员会也因此在判例中拒绝承认宪法规范中有“超宪法性”的规范。这

一学说的功能在于保护人民修改和改革宪法的权利，理念逻辑的推理核心在于：如果制宪

权不受限制，修宪权作为“派生的制宪权”也难以受到实质限制。第二派则恰好相反，受

自然法学派（ｊｕ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ｅ）影响，区分制宪权与修宪权，对宪法规范内部进行等级差异化

构筑，从而对限制宪法修改的条款赋予“超宪法性”。针对这一学术论争，法国的判例法

和法学理论产生了差异。借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用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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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Ｖ．ＭｉｃｈｅｌＴｒｏｐｅｒ， Ｌａｎｏｔｉｏｎｄ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ｓｕｐｒ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ｓ，ｉｎＬａｓｕｐｒ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ｌｉｔé，１５ｅＪｏｕｒｎéｅｓ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ｔａｌｉｅｎｎｅｓ，Ｒｅｎｎｅｓ，７－１０ｏｃｔｏｂｒｅ１９９３，ＪＳＬＣ，ｖｏｌ．１５，１９９３，ｐ．３４３．
例如维德尔与热内瓦（ＢｒｕｎｏＧｅｎｅｖｏｉｓ）均反对对宪法修改权施加实质限制，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ｓＶｅｄｅｌ， 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ｅｔéｅｔ
ｓｕｐｒ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ｌｉｔé，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１９９３，ｐｐ．７９－９７；ＢｒｕｎｏＧｅｎｅｖｏｉｓ， Ｌｅｓｌｉｍｉｔ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à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ｄｕｐｏｕｖｏｉ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ＲＦＤＡ，１９９８，ｐｐ．９０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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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这种渗透是法国法律“场域”结构的一部分，然而，第一派学说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

而逐渐超越了第二派学说。维德尔教授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曾经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９年担任
宪法委员会成员，职业生涯横跨学界和政界，学术观点逐渐成为法国公法学界主流。维德

尔的学术思想体系所隐含的“实质无限制（ｌ’ｉ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ｔéｒｉｅｌｌｅ）”理论催生了宪法怀疑
论思想（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ｄｕ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不再需要区分“原初制宪权（Ｐｏｕｖｏｉ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ｏｒｉｇｉｎａｉｒｅ）”和“（作为修宪意义上的）制宪权（Ｐｏｕｖｏｉ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ｄｅｒéｖｉｓｉｏｎ）”，
修宪的界限不可能被我们认识，也就不可能在法律层面成为规范。

（二）实证主义浸润实践的路径

１．修宪权等同于制宪权的论证
实证主义学说非常清楚地将宪法的形式概念与修宪权不受限制相结合，形成逻辑闭

环。维德尔更重视宪法的形式概念，而不是实质概念：“宪法是一种行为，它只能根据某

些程序作出或修改，这些程序的价值高于制定法律规则的其他程序。”在一般宪法理论

中，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形式的观点，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主要是法实

证主义方法的运用，很难用抽象的方式来解释；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内容则更多依据政治

制度的运行，主要问题是政治层面国家机构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主

要提出了法律问题：宪法与普通立法的区别是什么，普通法律违反宪法的行为应给予何种

惩罚等。〔３３〕 维德尔进一步认为：“派生制宪权是一种与初始制宪权性质相同的权力：宪法

规定了宪法修改的程序，但制宪权没有限制修宪权的范围：因为即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宪法》第８９条最后一段关于共和政体的限制也可能遭遇修改，构成限制的限制。因此，对
修宪权的实质性限制并非来源于制宪权，而是来自于主权。〔３４〕 换言之，制宪权理论禁止

对任何宪法修改设定限制的想法。修宪权作为派生制宪权是主权的全部表现，只受制于

按照其确定的程序条件来行使。〔３５〕

２．制宪权表达模式呈现单一程序化特征
制宪权主体有诸多模糊性，例如在法国宪法中，“人民”有三种解释的可能：其一是公

民共同体，即最初批准宪法通过的公民共同体；其二是选民，即宪法赋予了部分直接选举

权限的选民（例如直接选举的选民）；其三是国会，即由《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
授权可以修改宪法的议会两院联席会议。正是因为主体的模糊性，宪法怀疑主义者将这

些主体都融合起来，构成多机构的广泛实体。宪法委员会通过判决承认所有这些机构之

制宪和修宪权限共享国家的规范功能，由此确认形式上的宪法规范，覆盖宪法诞生和实施

全过程。

与宪法委员会的判例一样，法国公法理论的目的是证明将对法律的审查限于形式问

题（权限、程序）是合理的。同时，法国公法理论坚决反对对法律进行实质审查的想法。

有学者指出，修宪权的行使仅受宪法规定的时间、形式和程序条件以及《法兰西第五共和

·３６·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３３〕

〔３４〕

〔３５〕

Ｖ．ＧｅｏｒｇｅｓＶｅｄｅｌ，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ｄｒｏｉ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Ｓｉｒｅｙ，１９４９，ｐ．１１２．
Ｖ．ＧｅｏｒｇｅｓＶｅｄｅｌ， Ｓｃｈｅｎｇｅｎｅｔ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ＲＦＤＡ，１９９２，ｐ．１７９．
Ｖ．ＧｅｏｒｇｅｓＶｅｄｅｌ， Ｓｃｈｅｎｇｅｎｅｔ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ＲＦＤＡ，１９９２，ｐ．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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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法》第８９条最后一款的限制。〔３６〕 同时学界也出现指责声音，认为宪法委员会在２００３
年的决定似乎过于回避实质问题，似乎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以多种方式投票通过的修

改内容均可以进行事前批准。最后，尽管第８９条允许对宪法修改作出实质限制，但宪法
委员会和最高行政法院都不愿意致力于对修改宪法的法律进行实质性审查，那么修宪权

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不受限制？修宪权与制宪权是否具有同源性？与维德尔持相同观点的

学者也表达了某种宪法怀疑论，否认“超宪法论”概念以及原初制宪和宪法修正案之间的

差异，认为宪法文本本身不能对宪法修改的权力进行实质约束。一个宪法规范的界定不

在于其具体内容，而是在于其是否来源于制宪权。制宪权是一套程序和机制，〔３７〕所以

“谁”制定了宪法的制宪权主体问题不再成为核心，而关注“如何”制定宪法。换言之，到

底国家、人民、还是议会制定了宪法的问题不再成为主要关注点。

（三）政治与法律的交叉：对实证主义的必要质疑

有关宪法修改的实证主义学说中运用了一种经典的资源，即利用法律和政治的区别

含蓄地将修宪行为等同于制宪行为，规定修宪权的形式限制将来自“宪法”之法律属性，

而修宪权的实质限制将来自“政治”。因此，实质限制根本不属于法律场域，而受政治事

实之实际影响。法国主流公法学说和判例虽然部分排除了对修宪权的实质限制，但宪法

实施的未来仍然面临着一定危机：即宪法修改条款遭遇修改。如果主权者在立宪之后便

处于隐退状态，那么宪法便会拥有最高权威。但这种“宪法国家”若遭遇战争或者紧急状

态时无力做出“决断”，国家的权威或者正当性问题就会浮现，关涉到政治决策者能否采

用修宪的手段处理国家危机。〔３８〕 而政治性的考虑也曾经部分证成了采用《法兰西第五共

和国宪法》第１１条作为第８９条修宪程序的补充，并进一步引发对政治事实与法律规范如
何调和的思考。

１．《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１１条成为第８９条规范补充的政治性考虑
首先，从民主实现的角度观测，通过全民投票直接修改宪法似乎更具有民主正当性基

础。鉴于法国参议院的选举方式为间接普选，而共和国总统和国民议员均是直接选举产

生，因此，若在修宪过程中参议院出现了反对国民议会或总统的意见时，通过第１１条诉诸
主权让人民出场似乎更具正当性。

其次，从国家权力配置的角度出发，重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平衡。根据第８９条的规
定，议会两院有可能在没有共和国总统参与的情况下自行启动修改程序，那么根据权力对

称配置的原理，总统应该也获得在没有议会干预的情况下启动修宪的权利。但在第８９条
的教义解释下，目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立法权可以阻碍行政权启动修宪，而行政

权则不可以反对立法权对其的阻碍，造成两项权力配置的失衡。

有学者转而从目的解释层面寻求依据，认为第１１条的制宪意图是，“希望修宪能够在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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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２０１０，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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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忠夏：《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６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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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下进行：要么不经全民投票，由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达成一致；要么，如果两

者之间存在分歧，而只有立法部门赞成修宪，则行政权有义务召集全民投票，从而起到

人民最终裁判的作用。因此，立法机关有可能违背行政机关的意愿，而在没有获得行政

机关同意的情况下修改宪法，但条件是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３９〕换言之，第１１条实际上

给予行政权重新平衡与立法权关系的机会，行政权可以通过诉诸第１１条的全民公投来寻

求人民最终裁决重建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平衡，如此，也进一步证成了第１１条成为第８９条

补充的正当性。

２．政治事实在宪法实施中与规范融合的理论基础
对于法学学者和政治学学者而言，各自学科的问题域在宪法层面需要处理好界限问

题，似乎两者截然对立：一切不属于法律的东西都是政治的，反之亦然。所以政治与法律

的争论延伸到了宪法修改也是关于修宪权边界的问题，根据凯尔森提出的标准，区分政治

和法律的标准可以被理解为，合法性的对象是适用于预先存在的规范产生的后果，而政治

性的判断则是因果关系的反映。自然科学通过因果律（ｃａｕｓａｌｉｔé）的原则来认识其对象，

而法律科学则更多表现为是规范科学，通过归结原则（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来认识其

需要规范的对象，通过归结原则，两个事实 Ａ或 Ｂ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即如果 Ａ，那么

一定是Ｂ。〔４０〕 但法国修改宪法的规范与实践均不符合因果律或者归结原则的简单推理。

可能正因为这样的理论预设，大多数宪法学者对法国频繁修宪的现象表示理解和支持，对

宪法修改的限制只注重研究程序和权限的问题。正如维德尔主张的，宪法修改的正当性

属于政治问题，宪法委员会不能进行实质审查。进一步而言，以维德尔为代表的修宪权无

限制论者主张宪法修改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人民主权：修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宪法的修改

不应该限制人民基于其自由意志而做出的政治选择。最后，修宪权的限制关涉到如何处

理主权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如果立宪之后主权者持续出场，那么实在法就会遭遇安定的危

机；如果主权者隐退，则宪法就会稀释制宪权拥有的最高权威。〔４１〕 正因为这样的理论悖

论，法国公法学者的主流思想是，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法律的归法律。

然而，必须反驳的是，通过上文的分析，政治与法律无法各自游弋。在规范层面，《法

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占据了宪法修改的教义核心，但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宪法修

改程序，第１１条因为政治事实进入了宪法规范，成为了补充第８９条的宪法修改之规范依

据。在实践层面，政治事实虽然试图绕过第８９条，不断地去争取人民出场和出现某种意

义上的政治决断，但仍然屡战屡败，无法真正打破规范教义形成的对政治权力的某种“捕

获”。因此，纯方法的论争也存在逻辑论证的盲点，政治与法律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

而在宪法修改程序的每个阶段均存在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调和。

·５６·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３９〕

〔４０〕

〔４１〕

Ｖ．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ｔ，Ｌａｒé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ｌ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ｕｓｌａＶｅ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ＬＧＤＪ，１９９４，ｐｐ．１０３－１０４．
Ｖ．ＨａｎｓＫｅｌｓｅｎ，ＴｈéｏｒｉｅＰｕｒｅｄｕＤｒｏｉ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ｐａ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Ｄａｌｌｏｚ，２ｅéｄ．，１９６２，ｐ．１０４ｅｔｓ．参见［奥］汉
斯·凯尔森著：《纯粹法学说》（第二版），雷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７页。
参见李忠夏：《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６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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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代结语：宪法修改、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

诚然，修宪权之最重要功能在于缓解宪法规范行使中遭遇的危机，为宪法实施中权力

配置、基本权利保障、价值协调等问题提供空间，制宪主体在此空间内进行谈判和商谈，造

成价值和利益的博弈。在法国宪法修改与变迁的过程中，立宪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将

原则、规则、价值和制度模式刻入宪法，以对抗所有不可预期的法律适用变迁。宪法规范

为政治规定了权限和主体，但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政治仍有广泛的裁量范围和存在

的余地。〔４２〕 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在政治系统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呈现开放性。例如在法国

法典化过程中，法学要素的作用似乎式微，不再成为规范制定权的主体考量要素。〔４３〕 因

此，必须正确看待法律科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对立。与法律科学一样，宪法学以规范为研

究对象；但与政治科学一样，宪法学不限于根据现行法律必须是什么，而是基于现行法律，

判断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４４〕

当我们再回首我国近２０年来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
也许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

误解。〔４５〕

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表明，宪法修改仍然必须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

价值多元与价值重构。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的“限制政府权力”范式转移

为国家价值多元化时代的“社会共识的整合”范式。〔４６〕 虽然我国宪法修改的模式和功

能均与其他一些法治国家存在差异，宪法修改在我国依法治国建设进程中主要承载向

后看的确认功能。〔４７〕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尤其是宪法实施的模式在全球

化、数字化时代存在变迁时，宪法修改需要逐渐开始发挥前瞻性的功能，将社会基本价

值共识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为根本规范，参与政治秩序的变迁，进而为未来政治社会转型

提供规范性指引。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理
论脉络与适用实践”（２１ＤＴＲ０１７）的研究成果。］

·６６·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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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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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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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蔚：《国家治理、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职权运行为视角》，《中外法学》２０２２年
第２期，第５５８页。
参见朱明哲：《法典化模式与规范制定权的分配》，《东方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３７－５４页。
Ｖ．ＭｉｃｈｅｌＴｒｏｐｅｒ， 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ｌｉｓｍｅ：ｅｎｔｒｅｄｒｏｉｔ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ｉｎＣＵＲＡＰＰ（ｄｉｒ．），Ｄｒｏｉｔ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ＵＦ，
１９９３，ｐ．９１．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
第５期，第２９－３４页。
参见秦前红、涂云新：《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四川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４５页。
参见翟国强：《转型社会宪法修改的模式与功能》，《法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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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修改的规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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